
甄試

回流

考試

入學
合計

流出

名額

流入

名額

4 3 4 7 3 4 0 3

3 1 1 0 1 0

0 2 1 3 0 3 0

1 1 1 1 1

0 1 1 2 2 2

5 2 3 5 9 0 1 6

4 2 2 4 1 3

1 2 1 3 5 3

商學院 10 10 10 23 1 11

金融

學院
8 4 4 8 4

人文社

會學院
3 1 2 3 4 3

1 3 1 4 2 2 2

3 3 3 7 1 4

建設

學院
3 3 6 9 20 3 12

37 12 33 45 76 6 6 45

系(所、學位學程)

甄試

報到

人數

原招生名額
報名

人數

流用情形 流用後

招生名

額

工程與

科學學

院

資訊電

機學院

建設規劃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

資訊工程學系

材化纖環學群博士班聯招

　化學工程學系

　纖維與複合材料學系

總計

附件十

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學程

　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

　機械與航空工程博士學位學程

　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

機航與工程管理學群博士班聯招

商學博士學位學程

金融博士學位學程

中國文學系

　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

院別

說明：

1.依據教育部115年1月5日臺教高(四)字第1142204136號函辦理。

2.本校配合教育部「115學年度大學校院博士班考試入學名額流用試辦計畫」，報名截止後，報考人

   數為 0 或低於核定名額之系所，其因報名結果產生之缺額數，得予流用至其他系所， 並得不限同

   一學院或考科相同系所，「擴充名額」以流至核有「擴充名額」之系所為限。

3.經115年4月29日本校招生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決議，其報名缺額流用情形如下表。

逢甲大學115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

各系所招生名額流用一覽表


